附件2

安图县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改革部门职责清单

自然资源和林业局：负责牵头统筹“标准地”改革任务，并推进区域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，根据产业部门设定的标准出具规划设计条件，组织“标准地”出让工作，在发布的出让公告中明确各项控制性指标内容，做好项目规划许可审批和规划核实。参与项目联合验收，对规划设计条件、容积率等指标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

安图经济开发区职责：负责综合协调各职能单位开展区域评估、制定控制性指标，竣工后达产验收复核以及日常监管和企业服务等工作。
发改局：负责指导开发区按照产业发展相关规划，落实项目投资等相关要求，将投资强度等控制性指标纳入“承诺制”，参与项目联合验收，对落实项目投资、能源消耗等情况进行监督。

工信局：负责提出工业用地项目产值指标，参与项目联合验收，对落实达产复核等情况进行监督。

财政局：负责提出支持“标准地”改革的相关举措，做好项目资金保障工作。
生态环境分局：负责推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提出生态环境准入要求，监督企业在项目建设和运营工程中遵守环保排放标准，确保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环评批复要求。参与项目联合验收，对企业环保指标落实情况进行核查。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：负责督促企业落实工程主体责任和质量、安全、进度管理，确保符合建筑工程规范。参与项目联合验收，对建筑工程标准规范、工程质量等进行监督。推动“交地即交证、拿地即开工”，配合开发区提前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、施工图设计方案。
水利局：负责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的审查工作。

商务局：负责协调省、州商务部门，解决在开发区推进“标准地”改革工作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。

文化和旅游局：负责开展区域文物影响评估工作，文物保护评估工作的整体部署和工作推进。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对相关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实施信用惩戒。

政数局：负责配合开发区建立相应的联动审批工作机制，协助“帮代办”涉及“标准地”改革事项的工作推进，监督相关事项审批用时。
税务局：负责落实支持“标准地”改革的税收政策。

气象局：负责指导开展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。

应急局：协调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指导服务工作。
矿泉水局：配合做好“标准地”改革相关工作。
“标准地”出让区域的其他管理单位：配合开发区将“一区多园”的工业用地纳入“标准地”供应范围之内。做好工业用地周边市政基础设施配套，达到“五通一平”使用条件。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协同监管。

